入库数据企业类型与入库培育条件
1.数据资源企业是指依法依规对其合法收集、获取的大规模数据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并对外提供服务的企业，主要包括行业重点企业、平台企业等。申请数据资源企业入库培育应当满足下列各项条件：

（1）数据资源按照数据结构进行存储、加工和管理；

（2）企业产生或者收集数据规模TB级或十万条级别，并已实现数据的结构化存储、加工与管理；

（3）具备一定的数据收集、分析能力；

（4）具有将自身生产或者收集的数据合法合规向外提供的能力和意愿；

（5）具备企业数据安全管理体系和能力。

2.数据技术企业是指为数据采集汇聚、计算存储、流通交易、开发利用等提供相关技术的企业。申请数据技术企业入库培育应当至少满足下列一项条件：

（1）拥有与数据采集汇聚、数据融合、计算存储、流通交易、开发利用相关的工具，例如大数据平台、数据库等工具；

（2）在高效计算、区块链、先进存储、隐私计算、数据可视化、数据挖掘、人工智能算法、机器学习模型等领域拥有发明专利或者其他公开发表的技术成果。

3.数据服务企业是指从事业务咨询、交易撮合、合规服务、资产管理、金融服务等，提供数据流通交易专业化服务的企业。申请数据服务企业入库培育应当至少满足下列一项条件：

（1）在数据交易场所（机构）登记入驻；

（2）具有相关数据服务业绩。

4.数据应用企业是以数据开发利用为主，聚焦行业数据应用需求，提供数据应用产品或者服务的企业。申请数据应用企业入库培育应当满足下列各项条件：

（1）拥有用于数据开发利用的相关数据平台并对外提供数据产品和服务；

（2）具有专门从事数据应用技术研发的部门或者团队。

5.数据安全企业是指从事智能化数据安全产品、数据可信流通技术研发的企业。申请数据应用企业入库培育应当至少满足下列一项条件：

（1）在数据安全合规治理领域具有2个及以上核心产品或者解决方案；

（2）在数据安全防护、数据可信流通领域近3年具有相关项目经验；

（3）具有专门从事数据访问控制、数据安全服务技术部门或者团队。

6.数据基础设施企业是指从事一体化算力、公有云、低代码平台，以及可信数据空间等数据流通利用基础设施建设运维的企业。申请数据基础设施企业入库培育应当满足下列各项条件：

（1）企业主营业务应属于网络基础设施、算力基础设施、云平台、数据流通利用设施、硬件制造等至少一个领域；

（2）直接面向用户提供云、网、算力、数据流通利用等基础设施服务，或为网络、算力、存储等提供硬件产品。




